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

司章程》，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序号 修订前条款内容 修订后的条款内容 

1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新型电子器件（高

精密度线路板）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国内

外销售”。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

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第三十二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

式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

代理人参加股东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

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五）查阅、复制本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

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

计报告； 

（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

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对股东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

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

其他权利。 

第三十二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

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

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

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

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五）查阅、复制本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

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

务会计报告，符合规定的股东可以查阅公司的会

计账簿、会计凭证； 

（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

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对股东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

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

的其他权利。 

3 

第七十九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 公司的分立、分拆、合并、解散和清算

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三） 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包括股东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规则）； 

（四） 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 

第七十九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 公司的分立、分拆、合并、解散和清算

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三） 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包括股东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规则）； 

（四） 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 



（五）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重大

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 

（六） 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股以

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证券品种； 

（七） 回购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八） 重大资产重组； 

（十） 公司股东会决议主动撤回其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决定不再在证券交易所交易

或者转而申请在其他交易场所交易或转让； 

（十一） 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

股东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四项、第十项所述提案，除应当经出席股东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外，还应

当经出席会议的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五）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重大

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 

（六） 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股以

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证券品种； 

（七） 回购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八） 重大资产重组； 

（九） 股权激励计划； 

（十） 公司股东会决议主动撤回其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决定不再在证券交易所交

易或者转而申请在其他交易场所交易或转让； 

（十一） 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

股东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四项、第十项所述提案，除应当经出席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外，

还应当经出席会议的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4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

下，可以用传真等通讯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

参会董事签字。 

董事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对董事会的决议

承担责任。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本章程，

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

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

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

下，可以用传真、书面传签等通讯方式进行并作

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董事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对董事会的决议

承担责任。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本章

程，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

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

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注：涉及职务表述“总经理”调整为“总裁”、“副总经理”调整为“副总裁”的，或因新增/删除/调整

导致条款序号变化而无内容实质变更的未在上表列示。 

除上述修订，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公司章程修改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28 日 


